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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實用技能學程宣導會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00~13:30 30’ 報到  

13:30~13:40 10’ 開幕  

13:40~15:20 100’ 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與展望  

15:20~16:00 50’ 綜合座談  

 

  



2 
 

104 年度實用技能學程宣導會實施計畫 

一、目的 

（一） 宣導實用技能學程之理念、實施方式及其實施成果、政策發展等，以強化各國中

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對實用技能學程之認識。 

（二） 交換意見、溝通觀念，以利推展實用技能學程之各項工作。 

二、辦理單位：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國立新竹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

工業家事職業學校、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花蓮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 

三、參加對象：各縣市國中每校推派業務相關人員 1 至 2 名代表參加。 

四、辦理方式：分 7 區辦理，時間與場次如下表。 

   

承辦學校 參加縣市 辦理日期 報名截止日期 

第 1 區： 

臺中家商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4 月 22 日(三)下午 4 月 17 日(五) 

第 2 區： 

東吳工家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4 月 23 日(四)下午 4 月 20 日(一) 

第 3 區： 

高英工商 

高雄市 

屏東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4 月 24 日(五)下午 4 月 20 日(一) 

第 4 區： 

啟英高中 
桃園縣 4 月 27 日(一)下午 4 月 21 日(二) 

第 5 區： 

新竹高工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4 月 28 日(二)下午 4 月 22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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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學校 參加縣市 辦理日期 報名截止日期 

第 6 區： 

新北高工  

臺北市 

基隆市 

新北市 

4 月 29 日(三)下午 4 月 23 日(四) 

第 7 區： 

花蓮高工 

宜蘭縣 

臺東縣 

花蓮縣 

4 月 30 日(四)下午 4 月 24 日(五) 

 

五、宣導主題：實用技能學程之理念及技職教育重要政策發展。 

六、報名方式：參加者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登錄，網址：

http://www1.inservice.edu.tw。聯絡人：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李翊廷助理，

電話：06-9264115-1024。 

七、經費 

（一） 參與人員之差旅費請由各校相關經費支應。 

（二） 宣導會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案補助。 

八、其他 

（一） 各校請准予與會人員公（差）假，全程參與人員核發 3 小時研習時數。 

（二） 與會人員請儘量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並自備茶杯。 

      

 

               

 

http://www1.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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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實用技能學程宣導會報名表（第  區） 

學校單位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學校/手

機) 
E-mail 

     

     

請於各區報名截止日前，自行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登錄，網址：
http://www1.inservice.edu.tw。 

參加場次 

□ 第 1 區 

學校名稱：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學校地址：臺中市東區和平街 50 號 
聯絡人：陳智弘組長 
聯絡電話：04-22223307＃703 
傳真：04-22217413 

□ 第 2 區 

學校名稱：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學校地址:嘉義市宣信街 252 號 

聯絡人：黃群豪組長 

聯絡電話：05-2246161＃301、303 

傳真：05-2168048 

□ 第 3 區   

學校名稱：高雄縣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學校地址：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 19 巷 44 號 

聯絡人：林泰主任 
聯絡電話：07-7832991＃223 
傳真：07-7818137 

□ 第 4 區 

學校名稱：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學校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 447 號 
聯絡人：林秀香組長 
聯絡電話：03-4523036＃231 
傳真：03-4514299 

□ 第 5 區   

學校名稱：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學校地址：新竹市中華路二段 2 號 
聯絡人：王文良主任 
聯絡電話：03-5318744 
傳真：03-5330800 

□ 第 6 區 

學校名稱：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學校地址：臺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 號 
聯絡人：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李翊廷助理 

聯絡電話： 06-9264115-1024 
傳真：06-9269301 

□ 第 7 區 

學校名稱：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學校地址：花蓮市府前路 27 號 

聯絡人：汪冠宏主任 

聯絡電話：038-236719 

傳真：038-233403 

http://www1.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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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1年5月2日 

部授教中(三)字第1010506659B號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國民中學學生適性發展，輔導其升讀實用技能學程，特訂定

本要點。 

二、 實用技能學程招生對象為公私立國民中學(包括高中附設國中部)畢(結)業生或具同等學力

者。 

三、 實用技能學程因課程及科別之特殊性，其學生來源範圍不受免試就學區規範。 

四、 本部設全國輔導分發會（以下簡稱分發會）統籌聯合分發業務。 

前項分發會置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部指定代表擔任；各分

區輔導分發作業小組（以下簡稱分區小組）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遴聘專家

學者、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擔任。 

五、分發會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就學區成立分區小組，辦理輔導分發工作，並指定學校承辦

輔導分發事務。 

前項分區小組置委員七人至三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承辦輔導分發學校之校長擔

任；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召集人遴聘區域內國中校長代表及辦理

實用技能學程高中職校長兼任。 

區域內僅有一所學校辦理實用技能學程，且地域遼闊，校距太遠，無法合併辦理分發者，

由該校自行依第九點規定辦理分發，免組成小組。 

各分區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依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各校招收科班情形，擬定區域輔導分發之招生簡章。 

(二) 依招生簡章製作文宣資料，分送轄區內國民中學及高中職學校。 

(三) 依本要點辦理學生分發。 

(四) 審訂學生申請書(A表及 B表)特殊表現項目之給分標準。 

(五) 辦理其他與輔導分發有關事項。 

六、實用技能學程採分區分發方式招生，應依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招收科班名額進行招生工作；

招生簡章應詳列招生科別、班數、名額及其他相關事項；簡章應於辦理輔導分發前，經中央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七、輔導分發時，每班應預留一個至二個名額供十二年就學安置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各分區小組得

依各校科別特性，於簡章訂定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就讀之相關安全注意事項。各班無就學安置之

學生，該預留名額得列入自行招生名額。 

八、實用技能學程入學應以免試方式為之，採志願序分發，相同志願報名人數未超過招生名額時，

全額錄取。相同志願報名人數超過招生名額，錄取方式依第九點規定進行比序。年度輔導分發

以一次為限，並不得申請改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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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分區小組按學生志願序分發，分發對象優先順序及分發比序之順序規定如下： 

(一) 分發對象的優先順序 

1.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 

2.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 

3.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 

4.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 

(二) 相同志願申請人數超過核定招生名額時依下列規定順序分發： 

1.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結）業生： 

   (1)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者。 

   (2)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3)低收入戶。 

   (4）職群綜合表現積分。 

   (5)總積分相同時，由各分區小組訂定優先分發順序。 

  2.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 屆及非應屆畢（結）業生：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 

    (4)家戶年所得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 

    (5)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一百一十四萬元以下。 

    (6)具技藝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生涯發展規劃書，如附件一）。 

    (7)特殊表現及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平均成績加總後，依分數高低進行分發。 

十、輔導分發實用技能學程報名文件如下： 

(一)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結）業生： 

1. 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A表（如附件二）。 

2. 選修職群轉化分數之修習證明書。 

3. 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之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4. 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5. 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二)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結）業生： 

1. 升學就讀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生涯發展規劃書（如附件一）。 

2. 輔導分發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B表（如附件三）。 

3. 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4. 稅捐機關家戶年所得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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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成績單影本。 

6. 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十一、輔導分發實用技能學程之報名方式如下： 

(一) 各國中收齊並審核申請輔導表件後，於期限前送達該分區小組。 

(二) 跨區及非應屆畢業生應親自或以郵寄方式報名。 

(三) 每位學生報名以一分發區為限。 

十二、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報名書表之積分計算基準如下： 

(一)技藝教育修習點數：指選習技藝教育每週修習節數與修習職群數二項之點數總和，其點數計

算標準如 A表之(a)（附件二）。 

(二)職群成績轉化分數：指該生所選習技藝教育各職群成績之轉化分數，職群成績轉化分數應以

該班有獲得成績之學生數計算之，轉化分數計算至小數第二位。其計算公式為：

。職群成績轉化分數證明書正面應有學校名稱、學生姓名及負責業務之承辦

人核章。 

(三)特殊表現得分：指與報名職群相關之特殊優異表現，包括競賽（不包括原用於分發優先順序

之項目）、科展或觀摩發表等。特殊表現與職群相關性及其得分，應由各分區小組審定之。

各項得分依不同之評等，每一項給分基準為全國級六分至八分，區域級四分至六分，縣市級

二分至四分；其由各分區小組自訂給分規則及項目。 

(四)職群綜合表現積分，以選習技藝教育修習點數、相關職群成績轉化分數或選習之所有職群平

均分數及特殊表現得分三項計算。 

十三、分發放榜及報到程序作業如下： 

(一)各分區小組完成輔導分發作業後，應召開小組會議審核錄取名單。 

(二)各分區小組應於放榜日期，公告錄取名單，並發函通知錄取學生辦理報到事宜；錄取名冊應

函送各辦理實用技能學程學校。 

(三)錄取學生應於指定時間攜帶錄取通知書前往錄取學校報到，並填寫資料與繳交相關證件完成

報到手續。未於指定期間完成報到手續者，撤銷其分發錄取資格。 

十四、實用技能學程學校各科班於學生報到後，如仍有缺額，由各校自行辦理招生，並應依第九點

規定辦理。 

分發報到未滿二十人之班級，得不開班，已報到之學生，由各分區小組協調改分發；情

形特殊者，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十五、各分區小組辦理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以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完成為原則；輔導分發結果

應經各分區小組決議，並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十六、本要點未盡事宜，得由各分區小組議定之。 

  



 )(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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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國民中學學生生涯發展規劃書 

 

 

學術導向 

職業導向 

（填寫群科名稱，可參考第 9頁群科別） 

（    ）群 （    ）群 （    ）群 

個
人
因
素 

學業表現     

適合我的能力     

適合我的性向     

適合我的興趣     

適合我的價值觀     

適合我的人格特質     

適合我的健康狀況     

其他（          ）     

環
境
因
素 

適合目前家庭經濟狀況     

符合家人期望     

符合社會潮流     

通勤距離及時間     

同儕選擇     

其他（          ）     

資
訊
因
素 

社會評價     

學校發展重點     

學校社團發展     

未來升學就業管道     

其他（          ）     

總    計     

學生姓名： □應屆畢業：____年____班 

□非應屆畢業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考慮因素 

符合程度分數 
導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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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目標 
我想升讀的學校：1.       2.       3.      （參考手冊第 14頁） 

將來我想從事的職業（工作）1.         2.         3.                 

相關心理 

測驗結果 

性向測驗分數最高的 

三項分測驗 

   

興趣測驗分數最高的 

三項分測驗 

   

學習表現 

（五學期 

平均成績） 

國文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藝術與

人文 

健康與

體育 

綜合活

動 

        

最常得獎的 

特殊表現項目 

   

師長綜合意見 

家長 

意見 

綜合以上相關資料，我希望孩子選擇：（可複選） 

□1.高中 □2.綜合高中 □3.五專 □4.高職 □5.實用技能學

程 

□6.建教合作班 □7.軍校 □8.就業 □9.其他                 

說明：  

簽章 

導師 

意見 

綜合以上相關資料，建議學生選讀：（可複選） 

□1.高中 □2.綜合高中 □3.五專 □4.高職 □5.實用技能學

程 

□6.建教合作班 □7.軍校 □8.其他                 

說明： 

 

簽章 

輔導教

師意見 

綜合以上相關資料，建議學生選讀：（可複選） 

□1.高中 □2.綜合高中 □3.五專 □4.高職 □5.實用技能學

程□6.建教合作班 □7.軍校 □8.其他                 

說明： 

 

簽章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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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分評核表可幫助您思考：自己國中畢業後究竟適合讀學術導向的高中？或是職業導向的高職或五

專？請評估各項考慮因素與每個導向的符合程度，並填入「0～5」的分數，5分代表非常符合，

0分代表非常不符合。 

1.「學術導向」欄位請依各項考慮因素，評估個人就讀「高中」的符合程度。 

2.「職業導向」欄位請先列出自己想選讀的群科 1-3項，再依各項考慮因素，逐一評估個人在該群

科的符合程度。 

3.將學術導向及職業導向所列群科的各項考慮因素符合程度分數縱向加總，填入「總計」欄。總分

越高，代表您評估各項考慮因素後，認為自己最適合選擇該導向或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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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學年度輔導分發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應屆畢業       □非應屆畢業      （選習技藝教育學生適用） 就讀國中：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申請學生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男 

□女 
          年   月   日  姓名：               簽章：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通訊地址：□□□ 

請勾選下列身份(無者免) 技藝教育修習點數(a) 選習國中技藝教育資料 

□曾參加各縣市政府主辦之

技藝競賽或成果展且獲獎

並為低收入戶者。 

 

□曾參加各縣市政府主辦之

技藝競賽或成果展且獲獎

者。 

 

□低收入戶。 

修習節數：每週上課 1節，每學期

為 1點 

上學期每週修習      節 

下學期每週修習      節 

全年共修習      節     

 

開班學校名稱 職群名稱 職群成績轉化分數(b1) 
所有職群 

平均分數(b2) 

   
 

   

   

修習職群數：每一職群為 2點 

全年共修習        職群 

 
   

   

合計點數（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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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分
發
志
願
學
校
職
群
科
別 

志願 

順序 
校   名 

學校及

科代碼 
職  群 科  別 

技藝教

育修習

點數

(a) 

(b) 
(b) 

【b1、b2依備

註 1擇優採計】 

特殊表現簡述

(c) 

(檢附證明文件， 

共         件) 

職群綜合

表現積分 

（a+b+c） 

分發錄取 

(由輔導分發作 

業小組填寫） 

相關職群

成績轉化

分數(b1) 

所有職群平 

均分數(b2) 

1     

 

 

 

    

2          

3          

4          

5          

6          

7          

備 

註 

1. 粗線欄免填（由輔導分發作業小組填寫）。 

2.請檢附技藝教育選習職群轉化分數成績（計算至小數點下二位數，四捨五

入）之修習證明書影本（加蓋職章），及正本（檢核後退還）。 

3.「特殊表現」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4.「參加各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者」請檢附相關獎狀或證明文件。 

5.「低收入戶」請檢附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6. 本表背面須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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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學年度輔導分發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應屆畢業       □非應屆畢業   （未選習技藝教育學生適

用） 

就讀國中：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申請學生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男 

□女 
          年  月   日 

 
姓名：               簽章：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通訊地址：□□□ 

請勾選下列身分(須檢附證明文件) 特殊表現簡述 A 

（無者免填） 

（檢附證明文件，共  件） 

綜合活動平均成績 B 

（前五學期）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家戶年所得三十萬元以下。 

□家戶年所得六十萬元以下。 

□符合教育部就學貸款家庭年收入一百一十四萬元（含）以下。 

□具技藝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 

  

申
請
分
發
志
願
學
校
職

群
科
別 

志願 

順序 
校   名 學校及科代碼 職  群 科  別 

總積分 

（A+B） 

分發錄取 

（由輔導分發作業小組填寫） 

1       

2       

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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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備 

註 

1.粗線欄免填（由輔導分發作業小組填寫）。 

2.請檢附國中學校開立含有學生綜合活動領域之班級百分制分數之 

前五學期學期成績單影印本(加蓋職章)。 

3.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請檢附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證明文

件。 

4. 「家戶年所得、家庭年收入」請檢附稅捐機關證明文件。 

5. 具技藝學習傾向學校證明文件為「生涯發展規劃書」。 

6.「特殊表現」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7. 本表背面須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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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全國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作業 

各輔導分發區負責縣市一覽表 

分發區 承辦學校 
負責辦理分發實用技能學程 

學校之縣市 

基北區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 

高雄區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高雄市 

宜蘭區 國立羅東高工 宜蘭縣 

桃連區 國立桃園農工 桃園縣、連江縣 

竹苗區 國立新竹高商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中投區 國立臺中家商 臺中市、南投縣 

彰化區 國立秀水高工 彰化縣 

雲林區 國立西螺農工 雲林縣 

嘉義區 國立嘉義高工 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區 國立新營高工 臺南市 

屏東區 國立佳冬高農 屏東縣 

花蓮區 國立花蓮高工 花蓮縣 

 註：臺東區（臺東縣）、澎湖區（澎湖縣）、金門區（金門縣）自行分發。 

  

http://12basic.edu.tw/Detail.php?LevelNo=240
http://12basic.edu.tw/Detail.php?LevelNo=243
http://12basic.edu.tw/Detail.php?LevelNo=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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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全國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作業行事曆 
★辦理   ◎參加 

項

次 
日  期 作  業  項  目 

國中

學校 

招生

學校 

各分

發區 

分發

中心 

1 103/12/11(四) 召開全國輔導分發會第一次委員會   ◎ ★ 

2 104/1/9(五)前 
各分區小組第一次委員會 

（確認各分區招生簡章） 
◎ ◎ ★  

3 104/1/14(三)前 各分區簡章呈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核   ★  

4 104/1/30(五)前 各分區簡章公告   ★  

5 104/3/13(四) 
網路計畫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分發中心辦理線上報名分發作業說明會) 
  ◎ ★ 

6 104/5/1(五)前 
各分區完成線上填報實用技能學程開班資料及相

關職群設定 
  ★  

7 
104/5/4(一) 

~104/5/8(五) 

各分區辦理國中端暨招生學校輔導分發宣導說明

會 
◎ ◎ ★  

8 
104/5/18(一) 

~104/5/20(三) 

1.國中技藝教育成績結算並送達各國中端 

2.各國中線上填報該國中技藝教育開班資料 
★    

9 
104/5/21(四) 

~104/5/26(二) 

各國中受理報名及線上填報，並列印報名相關文

件(Ａ、B 表及報名總表) 
★    

10 
104/5/27(三) 

~104/5/28(四) 

各分區受理國中集體報名及個別報名 

審核報名文件及特殊表現給分 
★  ★  

11 
104/5/29(五) 

~104/6/1(一) 

辦理電腦分發作業 

分發結果人工審核 
  ★ ★ 

12 
104/6/2(二) 

~104/6/3(三) 

各分區小組第二次委員會 

（榜單審查會議） 
◎ ◎ ★  

13 
104/6/3(三) 

上午 10 時 
分發結果放榜  ★ ★ ★ 

14 104/6/5(五) 錄取學生報到  ★   

15 
104/6/8(一) 

中午 12 時前 

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缺額由招生學校自行辦理招生) 
 ★   

16 104/6/8(一) 各招生學校線上填報分發作業報到結果  ★   

17 104/6/9(二) 上傳錄取且報到名單至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    ★ 

18 104/8 月底前 召開分區檢討會 ◎ ◎ ★  

19 104/9 月份 召開全國輔導分發檢討會   ◎ ★ 

 


